
附录 1：宁德市闽建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宁德市医疗垃圾处理场扩容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 4号），验收报

告分为验收监测（调查）报告、验收意见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等三项内容。“其他需

要说明的事项”中应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

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现将建设单位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和要求

列举如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2020 年 7月宁德市闽建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委托福建省环境保护设计院有限公

司编制《宁德市医疗垃圾处理场扩容项目申请报告》，于 2020年 12月 4日取得了宁德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批复。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

编制了环境保护篇章，落实了防止了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和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1.2 施工简况

建项目委托福建省绿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宁德分公司进行环保设施施工，签订环境

保护设施施工合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均得到了保证，按照环境影响报告

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

1.3 验收过程简况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21年 9月 8日通过宁德市生态环境局审批，审批文号为

宁环评〔2021〕22号。项目于 2021年 10月 10日开工建设，于 2022年 5月 15日竣工

并进行调试运行，并在福建环保网进行了环境保护设施竣工及调试公示。2022 年 6月

16日，项目主体工程及配套环保设施运行稳定，具备验收条件，因此委托厦门科仪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由于厦门科仪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暂无二噁英类项目相关资质，故二噁英

类分包给江西星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厦门科仪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2年 6月 30日至 7月 1日（江西星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6月 26日至 6月 27日）对项目进行了现场验收监测，在此基础上，公司编制了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2023年 2月 18日，宁德市闽建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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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市蕉城区召开了项目竣工环保验收会，本次验收形式为企业自主验收。验收小组包

括宁德市闽建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建设单位）、厦门科仪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监测

单位）以及 3位特邀专家。验收小组以书面形式对验收报告提出验收意见，同意本项目

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项目在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阶段，于 2021年 7月 29日收到公众在宁德市 12345便

民热线服务中心关于“垃圾焚烧场扩建问题”的投诉，主要投诉内容为：①该项目所谓

的公示流于形式，未让利害人知悉此情况，仅为了“公示”而公示，小区全体住户均不知

情；②小区位于大气环境敏感点里，而且还是距离最近的，只有 840 米，有住户 1651

户，6700人，每晚均能闻到垃圾焚烧后的臭味，严重影响身体健康，质疑环境评估书的

公正性及准确度，要求到实地进行空气质量监测并出具相应报告及整改计划。针对上述

的投诉内容，我司作出了以下处理内容：

（1）我司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2019年 1

月 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办法》”），依法依规进行了项目信息公开公示。主要为

3个阶段：第一阶段，2020年 12月 16日我司委托福建省闽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宁

德市医疗垃圾处理厂扩容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第九条，建设单位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按要求于 2020年

12月 21日在“宁德市企环境信息自主公开网”进行了第一次网络公示。第二阶段，在

评价单位完成征求意见稿报告书后，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我

司通过下列三种方式同步公开信息公示：①于 2021年 2月 8日~2021年 2月 26日（共

10个工作日）在“宁德市企业环境信息自主公开网”进行了第二次网络公示；②在周边

主要敏感点、村庄的公告栏进行张贴公告，持续公开时间 2021 年 2 月 8 日~2021 年 2

月 26日（共 10个工作日）；③第二次网络公示期间同步在《东南快报》上进行了两次

登报公示（2021年 2月 23日及 2021年 2月 25日）。以上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意见。

第三阶段，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九条，2021年 7月 8日，我司在“宁

德市企业环境信息自主公开网”进行了报批前公示（即第三次公示），主要公开报告书

全文及公众参与说明。因此，我司公示全流程符合《办法》规定。

（2）我司技改扩建工程主要是利用现有已建的焚烧炉剩余处置能力焚烧医疗废物，

不新增用地及主体焚烧设备，主要是进一步完善主体设备的配套环保措施，根据《宁德

市闽建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宁德市医疗垃圾处理场扩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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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后的工况影响预测，各项污染物可实现达标排放。我司主要处

置医疗废物，从收集、运输再到焚烧，均采用了良好的密闭措施，基本上实现当日焚烧，

特殊情况下进入医疗废物冷库冷藏，从源头上已控制了恶臭污染源的产生。同时，本次

技改扩建工程通过完善提升配套环保设施，可进一步减轻项目正常运营期对周边环境的

影响。本项目距离新榕金城华府小区为 840 m，根据《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和《医疗废

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试行）》规定，项目选址应远离居（村）民区、交通干道，要求

处置厂厂界与上述区域和类似区域边界的距离大于 800 m，项目原规划选址符合区域城

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环境防护距离设置为 800 m，选址符合规划要求。且本项

目环评报告书已于 2021年 4月 8日经由宁德市生态环境局组织的专家论证，环评报告

编制符合相关环评技术导则要求，提出的环保措施基本可行，评价结论总体可信；2021

年 5月 22日专家组长出具了项目环评报告书复审意见，认为环评单位已按照评审意见

对报告书进行了补充、修改和完善，修改后的报告书提出的污染控制措施基本可行，总

体结论可信，具有一定的公正性和准确性。2021年 8月 2日宁德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市行

政审批科、环评技术中心及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等相关人员对我司及周边企业进行现

场核查。经核实，目前该区域已运行的企业有宁德漳湾垃圾焚烧发电有限公司、宁德市

闽建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宁德市餐厨垃圾处置中心三家企业，均正常运营，其中宁

德漳湾垃圾焚烧发电有限公司、宁德市餐厨垃圾处置中心厂区内部分区域存在臭味问题，

本项目无明显臭味。同时，我司在今后将加强对环保设施的管理，加强周边其它敏感目

标居住区环境质量的跟踪监测，密切关注废气达标情况。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

护措施，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实施情况如下：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公司制定了《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制度》、《危险废物污染规范化管理制度》、《危

险废物产生规范化管理流程》等，并配套有环境管理专员，负责日常管理。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项目已修编了《宁德市闽建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于

2022年 11月 4日通过宁德市蕉城生态环境局备案（350902-2022-02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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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境监测计划

本项目已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制定了环境监测计划，并按计划

开展自行监测，监测结果均可符合相应的标准限值。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本项目不涉及区域削减及落后产能。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根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项目环境防护距离为厂界外 800 m，现状防护距

离内没有集中居民住宅、学校、医院等环境敏感点。

2.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无。

3 整改工作情况

项目已完成了验收组提出的现场整改工作要求，今后将根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提出的后续要求进一步完善环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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